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行動裝置保險(iOS–一次交付型) 

(主要給付項目：承保設備之原機維修或置換) 

保單條款 

 

115 年 03 月 31 日新安東京海上 115 商字第 0022 號函備查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險

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

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者外，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本公司：係指簽發本保險契約之公司。 

二、要保人：係指向本公司洽訂本保險契約有繳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三、被保險人：係指保險單首頁所記載之被保險人，於保險事故發生時，遭受損害，享有賠償

請求權之人。本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亦可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得依第九條約定將本保險契

約轉讓予受讓人，該受讓人為本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 

四、承保設備：包括(1) Apple Watch、iPad(包括為了和 iPad 共用而購置的 Apple Pencil 和 

Apple 品牌的 iPad 鍵盤，簡稱為「iPad 輸入裝置」)、iPhone、iPod、Apple TV、Homepod、 

Apple 或 Beats 品牌耳機等購買相關證明文件上產品序號標識所表彰之產品(下稱”承保

行動裝置”)，(2) 與前述承保行動裝置在同一原始包裝盒內之 Apple 品牌配件。(3)經原

機維修或置換後，以原機維修或置換後之產品作為承保設備。 

五、意外損壞：係指因外來且不可預料之非故意事故，致承保行動裝置損壞、破損或故障且影

響其正常功能者，包括如承保設備掉落、接觸液體或螢幕的顯示屏裂縫致影響其清晰度或

可見度之情形。 

六、電池置換標準：係指承保行動裝置內建蓄電池容量低於原規格標示 80%。 

七、消費性軟體：指承保設備內的作業系統、預裝在承保設備上的軟體應用程式、以及隨後安

裝在承保設備上的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式可能隨時變動。 

八、作業系統：指 Apple品牌之作業系統。 

九、作業系統伺服器：指 Apple之作業系統伺服器。 

十、硬體保固：係指電池容量低於本條第六款之電池置換標準、或因承保設備本身之材料或製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

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

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程因素致承保設備故障無法正常使用而有維修或置換必要之情況。 

十一、技術支援：係指承保設備無法正常運作時，Apple提供之原廠技術支援。技術支援可能包

括安裝，啟動，設定，故障診斷和復原（不包括數據恢復）等協助，涵蓋儲存、回復、

檔案管理、解釋系統偵錯訊息，並判斷硬體保固或意外損壞之適用。 

十二、原機維修：係使用新零件或效能及穩定性等同新零件之翻新零件，修復無法正常使用或

故障之行動裝置。 

十三、置換：係指本公司依照原廠授權之方式以整新機置換行動裝置，若原廠未能提供整新機

時，本公司得以相同款式之整新之行動裝置置換之。若同款行動裝置停產、缺貨或其他

原因致本公司無法取得相同之行動裝置時，則以類似規格之整新機或新品行動裝置置換。 

行動裝置置換僅限單機本體，不包括原廠外盒。 

十四、產品序號：係指承保設備之本體所載之 IMEI 或 S/N序號。 

十五、Apple：係指製造承保設備之廠商，Apple 及其授權維修商亦為本保險契約指定之原機維

修、置換及技術支援服務提供廠商。 

十六、無法正常使用：係指承保設備本身之材料或製程因素致承保設備故障無法正常使用而有

維修或置換必要之事故。 

 

第三條  承保範圍 

一、硬體保固 

承保設備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二條第十款之事故致無法正常使用而有維修或置換之必要者，

本公司將以原機維修或置換進行理賠；因承保設備無法正常運作而須原廠技術支援者，本

保險契約亦提供原廠技術支援服務，技術支援自 Apple 原廠免費技術支援期間屆滿之日開

始。 

二、意外損壞 

承保行動裝置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二條第五款之事故致無法正常使用而有維修或置換之必要

者，本公司將以原機維修或置換服務進行理賠。 

意外損壞之理賠次數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之累計最高賠償次數為限， iPad輸入裝置意外損壞

之理賠計入意外損壞之理賠次數；iPad與 iPad輸入裝置同時損壞時，iPad與 iPad輸入裝

置為兩個獨立之理賠事故，計算為兩次理賠次數，被保險人並須分別負擔自負額；意外損

壞之理賠次數達到保險單首頁所載累積最高賠償次數時，「意外損壞」之承保效力即行停

止，但「硬體保固」之承保效力仍繼續有效。 

 

第四條  保險期間 

本保險契約之保險期間以保險單首頁所載之日時為準。 

 

第五條  不保事項 

一、本公司對於承保設備直接或間接因下列事項所致之毀損或有下列狀況時，不負硬體保固或

意外損壞之賠償責任： 

(一)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從事犯罪或教唆犯罪或逃避合法逮捕之行為。 

(二)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事反叛行

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

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



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

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三)罷工、暴動、民眾騷擾。 

(四)因火災、颱風、暴風、龍捲風、洪水、閃電、雷擊、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土崩、岩崩、

土石流、地陷等天然災變或不可抗力事件造成毀損。 

(五)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所謂附帶損失，係指危險事故直接致財產損失之結果所造成之間接

損失。 

(六)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 

(七)一般使用狀況下之正常損耗，包含磨損、腐蝕、氧化、鏽垢、變質、自然耗損，原廠公告

非其保固範圍內之特定事項，包括螢幕影像殘留、亮點、暗點、烙印、色偏等。 

(八)預防性維護。 

(九)承保設備之遺失或被竊盜、搶奪或強盜。 

(十)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不依正常使用目的或方法使用、未遵守 Apple 關於組

裝、操作或保養之說明或指示，或使用未經 Apple授權之電池、零件或配件。 

(十一)安裝、拆除或處置承保設備或維修時提供之設備。 

(十二)承保設備已遭 Apple或其授權之人以外之人開啟、提供服務、修改或更改。 

(十三)承保設備先前已存在之損壞或缺陷(如購買承保設備後始購買本保單)。 

(十四)承保行動裝置欠缺外殼、螢幕或機板、無法清楚辨識或其產品識別碼遭竄改。 

二、本公司對於承保設備有下列狀況時，不負提供技術支援之責任： 

(一)將作業系統、消費性軟體作為基於伺服器軟體之使用。 

(二)可透過軟體升級至當時最新版本方式解決。 

(三)第三方產品或該產品對承保設備造成的影響或互動。 

(四)因使用與消費性軟體無關或承保設備連接問題無關的電腦或作業系統。 

(五)消費性軟體以外的軟體。 

(六)任何指定為「測試版」、「預發布」或「預覽」或類似名稱的消費性軟體。 

(七)對於承保設備存在或記錄的任何軟體或數據的損壞或遺失(注意：技術支援不包括軟體和用

戶數據的恢復或重新安裝)。  

 

第六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者，

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

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立

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七條  保險費之計收與交付 

保險契約之保險費應一次繳納，要保人於交付保險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

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 

 

第八條  被保險人之協力 



被保險人應按 Apple 指示，以正確的方式及程序以使用、保護和維護承保設備，並採取合理的

預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對其造成的損害。 

 

第九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變更申請，除另有約定外得以紙本、電子文件或電話為之，惟經本公司同意後始

生效力；如該通知變更事項無須本公司同意者，於本公司接到該通知之翌日時生效。 

若被保險人將承保設備轉讓他人時，得將本保險契約轉讓予該受讓人，惟受讓人須同意本保險

契約之條款，且應依前項契約變更之程序辦理。 

要保人為申請變更時，本公司應發給批單提供證明。 

 

第十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之返還 

若要保人於購買本保險契約之日起 30日內解除本保險契約且未為任何理賠申請者，應退還已繳

付之保險費全額。若要保人於購買本保險契約之日起 30日內終止本保險契約且本公司已為保險

理賠者，本公司應將已繳付之保險費全額扣除已發生之理賠費用後無息退還予要保人。 

若要保人於購買本保險契約之日起 30日後終止本保險契約，本公司就終止前已繳付之未到期保

險費，應按日數比例計算扣除已發生之理賠費用後無息退還予要保人。 

除本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得於下列情形解除或終止，要保人保險費之退還依本條約定辦理：  

(一)要保人申請終止本保險契約時，本保險契約自申請日之翌日零時起終止。 

(二)本公司終止保險契約時，於終止日前 15日通知要保人後終止之。 

(三)若要保人取消購買承保設備，本保險契約即解除，且要保人或本公司均無須進行解除契約

通知。 

 

第十一條  保險事故之發生、理賠申請與履行義務 

一、承保設備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時，被保險人應採取步驟減輕損害，並於本保險

契約有效期間內，提供理賠通知及相關證明文件(經本公司同意或要求之文件)予本公司，被

保險人亦可將受損之承保設備送至指定維修商，並透過指定維修商向本公司申請理賠；被

保險人超過有效期間方提出理賠，必須提出相關的證據以證明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在有效

期間內。 

二、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時應按下約定辦理： 

(一)承保設備必須全部送至 Apple 或其授權維修商，包括所有原裝原件或原廠授權的更換零組

件。 

(二)應自行於送修前完成所需之備份作業，本公司不負責承保行動裝置內附軟體及資料、照片之

回復、歸還或保存。 

 

第十二條  理賠方式 

承保設備發生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承保事故，本公司理賠方式如下： 

一、以新零件或同等效能之翻新零件進行原機維修。 

二、若無法原機維修或維修費用高於承保行動裝置價值時，以置換方式進行理賠。以置換方式

進行理賠後，本公司即取得原送修之承保行動裝置之所有權。受損之行動裝置，需以該次

損失之總額進行維修(或置換)，不得申請部分維修。 

三、被保險人在承保設備購買之國家地區外提出維修或置換服務者，若其送修地無法提供承保



設備之維修或置換者，被保險人需自行負擔運費或處理費，由本公司、Apple 或 Apple 授權

維修商送至可提供維修之國家地區進行維修或置換；且被保險人必須遵守相關國家地區之

進出口法令，並負擔關稅、增值稅、營業稅或其他費用。 

四、被保險人請求跨境維修時，本公司得以符合維修當地標準的同等產品或零件進行維修或置

換。 

如理賠申請為欺詐，或者任何理賠聲明或證據虛偽不實，本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並得解除保

險契約且無須退還保險費。 

 

第十三條  自負額  

針對承保範圍約定之「意外損壞」，被保險人對於每一意外損壞事故，須先負擔保險單首頁所約

定之自負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之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十四條  代位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而對於第三人有賠償請求權者，本公司得於給付賠償

金額後，於賠償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所衍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

擔。 

被保險人不得免除或減輕對第三人之請求權利或為任何不利本公司行使該項權利之行為，被保

險人違反前述約定者，雖理賠金額已給付，本公司仍得於受妨害而未能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保

險人返還之。 

 

第十五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

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

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七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